
臺南市政府農業局性騷擾申訴決議書 

 

申 訴 人 ○○○ 

被申訴人○○○ 

調查結果：性騷擾事件成立／不成立。

調查事實 

壹、○○○（申訴人）之申訴（以綱要式記載） 

一、

二、

三、 

貳、○○○（被申訴人）之陳述（以綱要式記載） 

一、

二、

三、 

叁、認定理由 

一、適用法令依據： 

二、○○○（申訴人）提供○○○（相關證據），作為其申訴遭○○○（被申

訴人）性騷擾之證明，本案調查小組於○年○月○日訪談○○○ 

（申訴人）、○○○（被申訴人）、○○○（證人）、○○○（證人），並調

查當事人工作場所之監視器畫面，依據經驗法則、論理法則綜合 判斷，

認定本案性騷擾事件成立／不成立，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 

（二） 

（三） 

決議書內涉及申訴人、被申訴人或相關人員個人資料 

部分，須注意依相關規定隱蔽或以代號表示。 



處理建議 

一、對申訴人：…… 

「舉例」如下： 

(一) 調整工作地點，避免與被申訴人直接接觸，以降低雙方之互動。 

(二) 提供相關心理諮商協助。 

(三) 協助申訴人提出告訴（如性騷擾涉及刑事責任）。 

(四) 移送考績委員會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予以懲處（如有惡意虛構之事實）。 

二、對被申訴人：…… 

「舉例」如下： 

(一) 移送考績委員會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予以懲處。 

(二) 調整職務，並建議其○年內不得回任主管職。 

(三) 調整工作地點，避免直接接觸，以降低雙方之互動。 

(四) 未來將迴避有關○（申訴人）之管考、評量等。 

(五) ○年內進行心理諮商及接受性平教育各○小時，提升性平意識，並將相

關證明送本○錄案。 

(六) 不得再有性騷擾行為，亦不得對申訴人或相關人員有報復之行為；如有

該等行為經查證屬實，將依相關法令嚴予懲處。 

三、對當事人所屬機關或事件發生地機關：…… 

（機關名稱）性騷擾申訴處理單位召集○○○ 

 

委 員○○○ 

委 員○○○ 

委 員○○○ 

委 員○○○ 

委 員○○○ 

委 員○○○ 

委 員○○○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 


